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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》

修订说明

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，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审核

理念，我会拟对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创业板首发办法》”）进行修订。现将有关修订情

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自 2014 年 5 月 14 日修订实施以来，《创业板首发办法》对

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行为，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

长型创业企业发展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

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随着资本市场深化

改革，部分发行条件的设置已经不适应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的需

要，亟需在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进程中进行调整。

二、修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

《创业板首发办法》修订的总体思路是：进一步落实以信息

披露为中心的审核理念，简化发行条件，方便企业融资，强化信

息披露监管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

本次修订《创业板首发办法》修订后总体架构不变，仍分为

总则、发行条件、发行程序、信息披露、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、

附则 6 章，共 55 条。其中，删除 2 条。主要修改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调整独立性条件为信息披露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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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解决历史上国有企业部分改制上市带来的大股东通过关

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，我会要求企业发行上

市要做到“三分开”、“五独立”，不允许存在较多关联交易和同

业竞争问题的企业发行上市。经过多年以来的实践，独立性带来

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基本解决，不需要再作为发行上市的门槛，拟

采用披露方式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调整募集资金使用条件为信息披露要求

一直以来，我会对创业板的募集资金使用问题进行严格监

管，要求募集资金应当用于主营业务并有明确的用途、筹资额不

能超过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额。从实际运行效果看，事前把关的

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发行人的成本，降低了行政审批的效率。从境

外成熟市场的做法看，募集资金使用是企业的财务安排，事前只

需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。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，提高行政许可

效率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，拟取消募集资金使用方面的门槛，改

为信息披露要求。

特此说明。


